关于《山东省工业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规范化管理办法（试行）》的起草说明

现将《山东省工业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规范化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为落实省委、省人民政府部署要求，加强工业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管理，，净化市场环境，畅通资源流通，提高综合利用水平，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在严格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公平竞争等各项制度规定前提下，统筹现有国家、省级各项政策措施，充分吸纳有关省直部门单位的意见建议，按照强化资金扶持、推动要素保障、优化体系建设等逻辑，研究制定该《管理办法》。

二、起草依据

该文件依据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指示批示、《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商务部等6部委令2007年第8号，2019年修订）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山东省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实施方案》（鲁政办发〔2024〕8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未涉及行政许可和行政收费等，涉及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予以查处。
三、起草过程

《管理办法》的起草工作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文件拟采用主动公开的形式，经省政府同意后，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联合印发。为确保《管理办法》的科学性和适用性，我们组建了专门的研究起草小组，与有关市、相关企业、协会及研究机构进行了多轮次的座谈交流与实地调研，并征求了部分省直单位的意见建议，逐一进行分析评估，尽可能采纳吸收。5月1日—2月31日公开征求意见，公示期间未收到意见反馈。起草小组在深入调研、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已同联合印发的7部门等就文件内容达成一致，形成了《管理办法》的送审稿。

四、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7部分、29条措施。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文件总则（第1—4条）。主要包括宗旨依据、适用范围、名词界定、职责要求等4条内容，厘清工业再生资源核心概念，明确部门职能，统筹发展布局。

二是循环利用行业管理（第5—9条）。规范产废企业源头交售、回收加工企业生产经营与“五流合一”台账要求，引导利用企业优先使用再生资源，鼓励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推动产业规范化、高端化发展。

三是规范化交易管理（第10—15条）。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通过指导建设运营山东省工业再生资源回收加工智慧监测平台，落实“五流合一”数据监管要求，防范虚假开票与空转交易，建立智能风险预警、整改处置及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实现全流程溯源监管。

四是激励措施（第16—18条）。加强财税政策落实，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重点项目支持力度，建立碳减排核算认定机制并推动减排成效挂钩政策激励，助力工业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五是监督管理与行业自律（第19—23条）。建立日常监督考核、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机制，支持行业协会制定自律公约、开展培训交流，加强政策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重视资源循环利用的良好氛围。

六是法律责任（第24—27条）。明确违规使用淘汰工艺设备、产品质量不达标、生态环保违法等行为的处罚依据，规定监管履职追责情形，规范行业监管秩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七是附则（第28—29条）通过建立健全跨部门常态化联动工作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强化统筹协调，保障政策落地。
五、关于施行日期的说明

该文件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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